
附件2：

辖区单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处置
工作流程（第二版）

为科学、规范、有效地应对秋冬季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西城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更新了应急处置工作流程。当辖区各单位员工出现发热、从中高风险地区返京、密接、疑似或确诊病例等异常情况，可参考以下程序进行处置：
1、第一时间报告。单位要根据实际情况，在第一时间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级行业主管部门进行报告，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防控工作。一是，对于中高风险地区返京人员要及时向所居住的社区报到，并向单位相关领导或紧急联系人报告，单位在接到员工的报告后向属地街道和行业主管部门进行上报。二是，被判定为密接人员要第一时间向单位或家庭所在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报告，及时向属地街道和行业主管部门报告。
2、尽快安排就诊。对于出现发热等症状人员，单位要及时送就近的发热门诊就诊。送诊过程中要佩戴口罩，走专用通道（相对封闭，不与其他人员接触），不得采用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方式。其他陪同人员应做好个人防护。等待医院排查结果。
3、及时开展排查。一是单位要配合疾控部门排查与确诊病例密切接触的人员，对密切接触者进行暂时封闭管理，由单位或家庭所在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指导安排。二是对于境外返京人员，按照北京市统一要求进行集中隔离。及时关注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变化，排查中高风险地区返京人员，对于在隔离观察期内的员工不能进入复工复产场所。
4、进行核酸检测。对于中高风险返京人员按居住社区统一要求进行核酸检测或健康监测；密接人员或被诊断为确诊病例按照疾控中心或定点医疗机构的要求进行核酸检测；对于与上述三类人员有接触的人员，单位可视情况进行核酸检测或安排相关人员实行居家办公。
5、及时安排消毒。单位要在疾控部门的指导下对确诊病例、密接人员以及中高风险返京人员活动区域及使用过的公共物品及时进行消毒处理。
6．配合进行调查。如果医院确定为新冠肺炎疑似或确诊病例，患者及所在单位须配合区疾控中心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如实介绍相关情况，不得隐瞒。同时应当保存好单位区域内的视频影像资料。
7．结果报告。单位要将最后的具体情况报告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街道社区卫生中心。街道将按照相关要求对其家庭密切接触者进行相应的处理。
辖区各单位在制定本单位应急处置方案时，要进一步细化职责任务，明确每一项工作的责任部门，确保疫情得到有效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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